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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主席  台鑒﹕ 

 

有關沙中線紅磡站剪短鋼筋事宜 

 

 

沙中線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近日有突破性的發展，本人現特函  閣下，提

出於立法會會議處理本人就事件提出的議案。 

 

由於近日中科興業有限公司代表公開表示願意到立法會詳細解釋事件，並表

示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下發言則更為理想。因此，本人認為本會

應該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讓中科代表出席 7 月 6 日的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接受議員提問，讓議員及公眾可以掌握事件更多資料。本人懇請  閣

下基於公眾利益考量，批准辯論以下議案﹕ 

 

 

「本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 章)第 9(2)條，授權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以命令中科興業有限公司代表於本議

案獲通過後的首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到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席前交代就

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擴建工程質量問題及其他相關事宜。」 

 

 

由於事件嚴重、人命攸關，望主席  閣下根據議事規則 29(1)條行使酌情權，

免卻議案 12 整天的預告通知期，批准本人於 7 月 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上述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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